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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3 



動員為適應國防軍事需要或應付緊急事變、或

處理重大災害，將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科

技力及精神力，由平時狀態轉為戰時或非常時

期狀態，使國力能作最有效發揮，以贏得戰爭

、或敉平事變、或救援災害，以維護社會安定

與國家安全。 

資料來源:國軍軍語辭典 4 



國家安全威脅因素 

傳統威脅 

中共擴張軍事力量 

朝鮮半岛問題 

南海主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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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統威脅 

氣侯變遷 

新興疾病 

恐怖攻擊 

能源安全 

網路安全 

假訊息 

糧食安全 



6 

貳、全民防衛動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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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1終止動戡 國家總動員法
(31.3.29公布) 

考 量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實施辦法 
(86.5.28發布)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90.11.14公布施行) (103.6.4、 108.6.19修正公布) 

我國動員法令演進 

調查民、物力動員能量 

運用民、物力演習驗證 

90.1.1 
《行政程序法》施行 

參酌國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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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中運用全國之人力、物力，加強國防
力量，貫徹抗戰目的，制定國家總動員法 



發布「緊急命令」作業流程 

行
政
院 

行政院會議 

 
國家安全

會議 
 

立
法
院 

    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
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發布緊急命令(憲法增修條文
第2條) 

    為因應國防需要，依憲法發布
緊急命令，規定動員事項，實
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國防法
第24條) 

發布後10日內提交立法院追認提交 
(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3項) 

 

行政院長副署 

 
總
統 
 

立法院委員
會審查 

 
決議成立 

(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3項) 
 

發布 

表決通過 
同意或追認 

 
表決不通過 

緊急命令失效 
 

■ 

■ 
緊
急 
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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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命令」發布要件 

(一)需為國家所遭遇的事變。 

(二)需為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三)於國家不能依現有法制，亦不及依循正常立法

程序採取必要對策因應之緊急情況下。 

(四)其適用僅限於處置一定期間或地點發生之緊急

事故，具有暫時替代法律、變更法律效力之功

能，如國家內外環境的激烈改變、威脅國家領

土完整、主權獨立、生存繁榮或人民安危，包

括軍事衝突或內部動亂等。 



全民防衛動員機制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3條) 

精神動員      (教育部) 

人力動員      (內政部) 

物資經濟動員 (經濟部) 

財力動員      (財政部) 

交通動員      (交通部) 

衛生動員      (衛福部) 

科技動員      (國科會) 

軍隊動員    (國防部) 

軍需動員    (國防部) 

全民戰力綜合 
 協調組織 

供需協調平臺 
中
央
機
關
+
地
方
政
府 

軍
事
機
關
+
國
軍
部
隊 

全動法第5條：行政動員準備：由中央各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 政府負責執行 
軍事動員準備：由國防部負責執行，中央各機關配合辦理 

平時：協助災害救援 

戰時：支援軍事作戰 

行政動員執行，軍事動員配合 

軍事動員執行，行政動員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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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直轄巿、縣(巿)動員 
準備業務會報 

動員準備綱領 

動員準備方案 

動員準備 
分類計畫 

指         導 
策定 

策訂 

策訂 

策訂 

衛生動員-衛福部動員準備會報 

精神動員-教育部動員會報 

人力動員-內政部動員會報 

物資經濟動員-經濟部動員會報 

財力動員-財政部動員準備會報 

交通動員-交通部動員準備會報 

科技動員-國科會動員準備會報 

軍事動員-國防部動員準備會報 

動員準備 
執行計畫 

指導 

策定 

策定 

策定 

指導 

指導 

會
報
體
系 

計
畫 
體 
系 

11 



 動員會報體系區分「行政院」、「部會」及「地
方政府」等3個層級。 

全民防衛動員「會報體系」 

部會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召集人:部會機關首長     

副召集人:部會機關副首長 
執行秘書：部會機關秘書室 

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副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長 
執行長:國防部部長 

直轄市、縣(市)政府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召集人：直轄市、縣(市)首長 

  副召集人：直轄市、縣(市)副首長 
                   縣市後備指揮部指揮官 

秘書單位：兵役局或民政局(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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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執行長：國防部部長         秘書單位：國防部 

教育部動員會報 

召集人：教育部長 

精神方案 

國防部動員會報 

召集人：國防部長 

軍事方案 

內政部動員會報 

召集人：內政部長 

經濟部動員會報 

召集人：經濟部長 

財政部動員會報 

召集人：財政部長 

交通部動員會報 

召集人：交通部長 

衛福部動員會報 

召集人：衛福部長 

國科會動員會報 

召集人：國科會主委 

人力方案 

物資經濟 

財力方案 交通方案 

衛生方案 

科技方案 

直轄市、縣(市)政府動員會報 

召集人：直轄市、縣(市)首長    

秘書單位：兵役局 或 民政局(處) 

行 政 院 動 員 會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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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離島地區
戰 綜 會 報 

臺灣本島地區 
戰 綜 會 報 

× 22 

× 3 × 4 

臺閩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 

直轄市、縣(市)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 

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全民戰力綜合協調組織」為行政與軍事動員間協
調介面，負責協調、整合作戰地區人、物總力，平
時協助地區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戰時支援軍事作戰。 

依全動法第8條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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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 策訂 

•每年策頒1次(7月底前) 

•各部會、機關 策訂 

•每年策頒1次(5月底前) 

•8個動員部會 策訂 

•每年策頒1次(3月底前) 

動員綱領 

•行政院 策訂 

•每2年策頒1次(1月底前) 
動員方案 

分類計畫 

執行計畫 演習 
驗證
修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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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高雄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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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名稱(22項) 高雄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名稱(22項) 

○ 綜合執行計畫 ○ 綜合執行計畫 

全民國防精神教育動員執行計畫 全民國防精神教育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海內外新聞傳播執行計畫 海內外新聞傳播執行計畫 

民防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民防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消防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消防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重要生產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重要生產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交通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交通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替代役備役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替代役備役人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 物力調查執行計畫 ○ 重要物資及固定設施調查執行計畫 

○ 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執行計畫 ○ 民生必需品短缺時期配售準備執行計畫 

自來水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交通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 翡翠水庫整備維護執行計畫 ★ 漁船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交通運輸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鐵路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 臺北捷運公司鐵路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 
車輛、工程重機械、漁船調查及編管徵購徵用準備執
行計畫 

醫政及國軍醫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醫政及國軍醫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藥政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藥政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傳染病防治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傳染病防治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支援化學戰劑防護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支援化學戰劑防護動員準備計畫 

核生化聯合防護作業計畫 輻射防護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 戰（災）時物資徵購徵用準備執行計畫 ○ 戰（災）時物資徵購、徵用準備執行計畫 

軍需工業動員配合執行計畫 軍需工業動員準備執行計畫 



1.民安、萬安、自強演習
及各部會動員演習 

2.對部會及地方政府 
  實施訪問 (評)作業 

1.年度動員業務講習 
2.動員專技人力培訓 
3.動員學術研討會 

1.跨部會協調會議 
2.工作層級合署作業 
3.各級會報定期會議 

1.動員法規修訂 
2.動員能量調查、統

計、編管及運用 
3.平戰階段轉換準備 

策頒動員準備綱領、動員準備方
案、動員準備分類及執行計畫 

計畫 

執行 

溝通 訓練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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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動員工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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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力
編管 

主 管 機 關 編 管 人 力 編 管 人 數 

內政部 民防、義勇消防、社區災害防 
救團體、工程重機械操作人員 81萬餘人 

經濟部 重要生產人力 1萬餘人 

國科會 科技人才 6萬餘人 

核安會 輻射專技人力 6千餘人 

衛福部 醫事人力 36萬餘人 

農業部 漁船員 4萬餘人 

交通部 交通人力 39萬餘人 

人、物力調查 

「全動法」第13條 
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動員
準備階段，應對可為動員之人力、物力、科技、設施及交通
輸具等，進行調查、統計及規劃，並得實施演習驗證之。 

掌握全國 
人力能量 

確保支援
軍事勤務 

民力支援
軍事勤務 

完成調查
編管統計 

人力編組
分配填補 

擴大編管
能量訓儲 

每半年為週期統計，編管民間人力169萬人 
資料時間：11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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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
編管 重要物資(10大類)，每季為週期統計 

固定設施(5大類)，每年為周期統計 

「全動法」第13條 
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動員
準備階段，應對可為動員之人力、物力、科技、設施及交通
輸具等，進行調查、統計及規劃，並得實施演習驗證之。 

積儲全國 
物力資源 

確保軍事
工業供應 

確保民生
需求供應 

完成調查
編管統計 

需求計畫 
分配簽證 

重要物資
適量儲存 

■戰略物資整備情形 資料時間：11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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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第八類 第九類 第十類 

重要
物資 

食物 
礦產及基
本金屬 

機械 燃料 
纖維、橡膠、
皮革、棉、

毛類 
化學品 藥品醫材 建材 

輸具及通
訊器材 

其他 

固定
設施 

學校(活動中心、
操場、教室) 

公共場所 醫療設施 倉庫 貨櫃集散站 

主管
機關 

經濟部 農委會 衛福部 

項目 石油 天然氣 煤炭 水資源 稻米 藥品醫財 

法源
依據 石油管理法 天然氣事業法 能源管理法 

水利法 
自來水法 

糧食管理法 
全動法 

藥品醫財儲備動員管制法 

編管
現況 

安全存量90天 
(政府儲油30天 
民間儲油60天) 

安全存量8天 
(2025年11天 
2027年14天) 

安全存量30天以上 
(電能供應事業者) 

水庫95座、供水
系統154個、備
用水井1,507口 

安全存量90天 
(30萬公噸) 

重要外傷用藥品儲量11
萬7,650人份 



物力動員簽證 

■災害防救法第30條：   

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
內，依其權責實施徵用、徵購民間搜救犬、救災機具、
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等裝備、土地、水權、建築物、工
作物，並以指揮官指定執行之各該機關名義為之。 

■一般採購契約：不可抗力原因 

機關及廠商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
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
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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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
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7工作天內
通知機關，並檢具事證，儘速以書面向機關申請不計算逾期違
約金；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不計算逾期違約金；
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日未達1日者，以1日計。
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 

1.戰爭、封鎖、革命、叛亂、內亂、暴動或動員。 
2.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流、土崩、地層滑  動、雷擊 
   或其他天然災害。 
3.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路、港口冰封。 
4.罷工、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眾抗爭。 
5.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6.履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7.履約人員遭殺害、傷害、擄人勒贖或不法拘禁。 
8.水、能源或原料中斷或管制供應。 
9.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10.非因廠商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令下達停工、徵用、沒入、拆毀或禁運命令者。 
11.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12.我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 
13.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發生傳染病且足以影響契約之履行時。 
14.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廠商者。 



物力動員簽證 

■各部隊每年依「缺裝數」、「作戰計畫」及「實兵驗證」 

   等項目檢討需求，於1月完成次年度需求申請。 

■國防部每年2-3月完成次年度作戰物力需求審查、4-5月 

   辦理簽證作業。 

■計畫作為部分，5月31日前國防部策頒「軍需物資動員

準備計畫」、「軍事運輸動員準備計畫」；7月31日前

各軍司令部(指揮部)策頒「軍需物資」與「軍事運輸」

動員準備執行計畫；9月30日前需求部隊策頒「軍需物

資」與「軍事運輸」接收使用計畫。 

國軍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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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暫時想定架構下，策劃物力動員演習課目，循指揮
體系下達徵購、徵用令及生產轉換令，誘導參演部隊
於實兵演習期間採全國、分區、同時方式實施。 

演
練
重
點 

辦
理
方
式 

目
的 

為驗證國軍執行戰時徵購徵用作業能力，檢驗作業程
序，配合年度漢光演習，採局部併同實兵、實物、實
作方式實施，加強單位協調聯繫作業，提升動員效能，
厚植動員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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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驗證 

物
力
動
員 (

自
強)

演
習 ▲軍需工業動員擴大生產轉換及支援修護能量-生產轉

換24小時不間斷生產作為。 
▲車機物資動員-熟悉物力動員作業程序。 
▲軍民醫療體系整合-強化軍民醫療體系運作機制。 



民安11號演習 
戰災演練課目提高至70％以上。 

演練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編組
及開設。 

邀請潛勢區民眾配合演練、推
廣緊急避難包運用 

試行驗證戰時資安防護演練及
戰時自主緊急應變隊(T-CERT)
協助救災應用。 

 

萬安48號演習 

個人緊急避難包宣導及陳展/臺北市政府 

地方政府各擇3個鄉(鎮、市、

區) ，其中新竹市、嘉義市全

區驗證民眾實際進入防空疏散

避難設施。 

驗證「戰時災民收容救濟站」
災民轉移收容及安置量能，並
首次將「急救站」併同納入驗
證。 

民防團隊自行驗證民眾實際進
入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演習驗證 



全民國防應變手冊 

防空警報音符
及 聲 音 識 別 

緊急避難
準備事項 

認識周邊
重要處所 

掌 握 
正確訊息 

平時
準備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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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可能發生的狀況 1 
敵我識別 2 

緊急疏散避難 3 

通訊傳播中斷應處 5 

戰時應變 

戰場維生應處 4 

31 



戰傷醫療急救 6 
戰場危機處置 7 

民眾對各類型災害 
應變作法 8 

附頁(緊急避難包建議清單、自製緊急避難地圖) 

 

緊急應變專線 9 

戰時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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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策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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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準備結合現代景況 

新觀念 
新方法 

全面
盤整 

1 2 3 4 

糧食、民生及重
要物資，加強儲
備及調度機制 

新媒多元宣傳 
反制認知作戰 
宣導全民國防 

平戰轉換 
戰時災害應變 

傳媒運用照片 物資囤儲照片 
村里民大會 

照片 
上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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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重要戰略物資及設施 

重要物資及固定設施 
調查、統計及編管 

國家安全威脅因素增加 

石油、煤、電力 

中央各部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提升國家戰略物資儲備或生產能量 

糧食 藥品醫材 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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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 



伍、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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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國家 自己防衛 

       當前對於俄烏戰爭事件給我們的一個
很深的體驗，就是「自助人助」，也是烏克
蘭在面臨俄羅斯侵略時最好的寫照。 

       自己的國家、自己防衛，在攻擊發生前
先做好充分的準備，讓敵人不敢來侵犯，建
立完善的「動員機制」，才能確保自我防衛
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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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防衛動員
體系運作 

人、物力資源整合 
為「全民總力」 

強化聯防體系 
維繫民心士氣 

化民力為我力 
融我力於戰力 

確保國防安全與國家未來生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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